
8 月 26 日，新乐市人民法院组织党员干警前往大岳镇北李家庄村的“爆炸英雄”
李混子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红色记忆与法治传承”主题党日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
烈，汲取奋进力量，坚定法治初心使命。图为党员干警在烈士陵园驻足观看历史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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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工 作 ，作 为 司 法 程 序 的“ 最 后
一公里”，肩负将当事人“纸上权益”转
化 为“ 真 金 白 银 ”的 使 命 ，固 然 需 要 以

“ 雷 霆 手 段 ”捍 卫 法 律 的 刚 性 权 威 ，但
“春风化雨”般的柔性智慧也同样不可
或缺。

近日，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执
行干警在执行两起涉民生案件中，面对
法律义务与被执行人生计的交织，将司
法的善意精准滴灌到了群众的生活场景
之中，展现了新时代善意文明执行的温
度。

在被执行人李某、张某某与贾某某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被执行人李某、
张某某除被保全的一套房产外，并无其
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干警多次尝试
联 系 被 执 行 人 ，耐 心 沟 通 协 商 还 款 方
案。然而，对方始终以“暂无偿还能力”

为由推诿，致使执行一度陷入僵局。
近日，申请执行人贾某某向法院提

供线索称，发现两名被执行人在开发区
某市场经营牛羊肉店铺。执行干警到达
店铺后，敏锐地发现，因账户被冻结，二
被执行人经营店铺使用的收款码已非被
执行人名下账户，有转移财产的苗头。
面对这种情况，执行干警没有急于采取
强制措施，而是耐心释法明理，从生意
难 做 到 家 庭 负 担 ，站 在 被 执 行 人 的 角
度，理解他们生活的艰辛，拉近与被执
行人的距离，然后告知借债应该还钱的
道理和拒执的法律后果。

执 行 干 警 诚 恳 地 说 ：“ 我 们 知 道 你
们靠这个店吃饭，你们一个人跟我们回
法 院 ，咱 们 好 好 商 量 个 可 行 的 还 款 计
划。”这一灵活策略，深深触动了被执行
人。回到法院后，经过深入沟通，被执
行人的“心结”被执行干警的善意与理
解逐渐解开，履行了全部执行款项，案

件得以圆满执结。
善意文明执行的温度，不仅体现在

白天的市场，也延续到夜晚的烟火。7
月 28 日傍晚，执行局接到线索，另一起
案件的被执行人宋某某正在某夜市经营
烧烤摊位。此时，夜市人潮涌动，热闹
非凡。

这 一 次 ，执 行 干 警 再 次 将 沟 通、引
导、共情作为首选。他们到达夜市后，
没有立即上前，而是如同普通游客般，
默默站在摊位不远处，安静地等待，最
大限度地减少对被执行人及其经营活动
的 负 面 影 响 。 这 一 等 ，就 是 两 个 多 小
时，直到 21 时许，宋某某开始收摊。这
时，执行干警才上前亮明身份。一句朴
素 却 充 满 力 量 的 开 场 白 瞬 间 拉 近 了 距
离：“我们知道您做生意不容易，特意等
您收摊再谈。”

这 声“ 不 容 易 ”让 被 执 行 人 宋 某 某
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开始与执行干警

袒露心扉。原来，宋某某生意亏损欠下
货款，一直靠夜市摆摊艰难维持生计，
并努力一点点偿还债务。了解到这一情
况，执行干警现场搭建沟通桥梁，立即
联系申请人，说明被执行人宋某某的实
际困难和积极偿债的意愿。

在执行干警的耐心调解和引导下，
申请执行人表示理解宋某某的境遇，自
愿放弃了部分利息。宋某某深受感动，
当场东拼西凑，将 6500 元执行款交给了
申请人。该案至此执行完毕，实现了案
结事了人和。

从人声喧闹的市场店铺到霓虹闪烁
的夜市烧烤摊，法律因俯身倾听群众生
计而更显庄严，人们因感受到司法的温
度而回报以更深的信任，最终转化为履
行义务的内在动力。海港法院的执行干
警以“行”感人，用“善”促执，在彰显司
法权威的同时，既守护了烟火气，更传
递了司法温暖与人文关怀。

本报讯 （赵立娜）近日，
香河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
拒执罪典型案件，被告人尹某
每月有固定收入，但借用他人
账户收款，收款后立即转出企
图规避执行，最终因犯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9 个月。

2020 年 6 月 22 日，香河法
院判决尹某赔偿牛某等 56 万
元，但尹某未在指定期限内履
行，牛某等申请强制执行。因
拒不履行法律义务，法院曾先
后对尹某采取两次拘留 15 日
的强制措施。在该院不懈努
力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
议，尹某履行一部分赔偿款后
承 诺 每 月 再 给 付 牛 某 等 2000
元。然而，尹某仅履行一次后
便再无后续行动。

香河法院经查发现，2023
年 8 月 ，尹 某 在 某 公 司 务 工 ，
每月有固定收入，至 2025 年 4
月 期 间 ，尹 某 通 过 他 人 微 信
账 号 接 收 工 资 收 入 11 万 余
元，且每次收款后立即转出，
刻意逃避执行。鉴于此，该院
经审理，依法判处尹某有期徒

刑 9 个月。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指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
定，明明有能力履行却拒绝履
行，且达到情节严重程度的行
为。

在此案中，尹某在有工资
收入的状况下，借助他人账户
转移资金以逃避执行，这是典
型 的“ 有 能 力 执 行 而 拒 不 执
行”情形，且在被司法拘留后
仍 不 思 悔 改 ，属 于“ 情 节 严
重”。这类行为不仅损害了权
利人合法权益，更是公然挑衅
司法权威，严重阻碍执行，必
须依法予以严厉惩处。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不 仅
仅是道德层面的要求，也是对
法律的敬畏，更是对自身信用
的守护，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的应有之义。此案也提醒社
会公众，切莫心存侥幸、以身
试 法 ，任 何 试 图 通 过 转 移 财
产、躲避执行等手段来逃避法
律责任的行为，最终必定会受
到法律的严惩。

拒执被执行人获刑9个月

法官说法

为规避执行借他人账户收款

本 报 讯
（席世娇）近 日 ，
张北县人民法院
通过调解方式成
功化解了一起运
输 合 同 纠 纷 ，经
过办案法官用心
用 情 调 解 ，双 方
当事人最终握手
言 和 ，取 得 了 案
结事了人和的良
好效果。

5 月 7 日，杨
某与郑某通过第
三方货运平台达
成口头货物运输
协 议 ，约 定 由 郑
某为杨某将一车
活牛从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运输至张
北 县 庙 滩 村 ，郑
某要保证所有牛
在 运 输 中 存 活 。
5 月 8 日凌晨，郑
某 将 26 头 牛 运
到了张北县庙滩
村 ，杨 某 在 卸 牛
时发现有 3 头牛
已 经 死 亡 ，另 有
一头牛处于濒死

状态，当即将这一情况告知郑某，
并当场协商赔偿事宜。双方对赔
偿数额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杨某
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被告郑某对原告杨
某起诉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于
原告的损失持不同意见，且不同
意调解。因死亡的牛已被处置，
无法通过司法鉴定来确定损失，
案件调解一时陷入僵局。

鉴于这种情况，办案团队经
过认真研究评估，认为调解依然
是 解 决 双 方 矛 盾 的 最 好 方 式 。
随后，办案法官本着定分止争的
目 标 ，秉 持“ 如 我 在 诉 ”理 念 ，站
在 当 事 人 的 立 场 寻 找 化 解 矛 盾
纠纷的最佳出路，对矛盾双方耐
心 劝 解 ，晓 之 以 理 、动 之 以 情 ，
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客观冷静看
待 问 题 ，共同寻找解决纠纷的路
径。

最终，经过办案人员的不懈
努力和释法引导，双方当事人逐
步打开了“心结”，最终以郑某赔
偿杨某 1.3 万元达成和解，纠纷得
以顺利化解。

本报讯 （杨志芳 王亚
郝乾）为切实兑现当事人胜诉
权 益 ，提 升 司 法 公 信 力 ，8 月
28 日清晨，保定市徐水区人民
法院开展集中执行专项行动，
22 名执行干警迅速奔赴各个
执行现场。

此次行动前，执行干警做
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仔细梳理
案件，分析被执行人的情况，
制定了详细的执行方案。

在 孙 某 与 刘 某 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中 ，法 院 判 决 生
效，刘某拒不履行还款义务。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法官
多次联系被执行人刘某并上
门寻找，刘某始终回避、拒不
履行。执行干警预判前一晚
刚下过暴雨，当天清晨刘某大
概率在家。此次集中执行中，
执行干警成功找到刘某。面
对干警，刘某态度消极抗拒，
以“暂无收入”“家人患病”等
借口推脱还款责任。干警现
场耐心释法，明确告知其拒不
履行可能面临拘留、纳入失信

名单等法律后果。然而，刘某
仍拒不配合。 为 维 护 法 律 权
威、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执
行干警当即果断采取强制措
施 ，依 法 将 刘 某 拘 传 至 法
院。在法院强制执行的威慑
下 ，刘 某 意 识 到 逃 避 执 行 的
严重后果，当场承诺尽快筹集
资金，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
解。

另一起案件，张某与陈某
的劳务合同纠纷案进入执行
程序后，陈某始终拒不履行。
执行干警通过网络查控，发现
被 执 行 人 陈 某 名 下 有 一 辆
车，随即紧盯执行时机，利用
大雨过后被执行人在家的时
机 ，成 功 找 到 该 车 辆 并 依 法
扣押至法院。被执行人陈某
见状主动联系法院，承诺尽快
筹备案款履行义务。然而，被
执行人迟迟未付诸行动。为
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彰显司
法权威，法院将依法对被执行
人陈某名下的车辆启动拍卖
程序。

保定市徐水区法院开展集中执行

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

本报讯 （郑艳平）近日，
清洁工祖某及其家属满怀感
激之情来到涞水县人民法院，
将一面锦旗送到民事审判庭
法官手中，对法院高效化解交
通事故纠纷、帮助其及时获得
赔偿款表达由衷谢意。

2 月，清洁工祖某在县城
某路口清扫道路时，被李某驾
驶的小型轿车撞伤，导致住院
治疗。事故发生后，双方就赔
偿问题协商未果，祖某遂向涞
水法院提起诉讼。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迅
速梳理案情，发现事故责任明

确，但双方对赔偿金额存在分
歧。考 虑 到 祖 某 家 庭 经 济 困
难，急需医疗费用，法官秉持
调解优先、效率为重的原则，
多 次 组 织 双 方 调 解 ，从 责 任
划 分 、赔 偿 标 准 到 履 行 方 式
逐 一 释 法 明 理 ，最 终 促 成 双
方 达 成 调 解 协 议 ：李 某 赔 偿
祖某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
失共计 1.5 万元，并当场履行
完毕。

“多亏法官耐心调解，让
我这么快拿到赔偿款，解了燃
眉之急！”祖某在送锦旗时连
连道谢。

涞水法院高效调解一起交通事故纠纷

助受伤人员快速获赔

今 年 以 来 ，永 清 县 人 民 法
院锚定“打造省域先进法院，实
现六个提升”年度工作目标，将

“以更实行动践行‘如我在诉’，
实现为民司法新提升”作为审
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
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着手，积极
推行“两状”示范文本应用、深
化矛盾纠纷调解、推动案件繁
简分流等一系列便民举措，全
面打造有温度、零距离、全方位
的诉讼服务新格局。

“谢谢！”一位聋哑当事人
在 永 清 法 院 立 案 庭 完 成 立 案
后，在纸上写下这两个字，并激
动地对立案庭干警用手语比画
着表示感谢，还用手给工作人
员比了一个大大的“赞”。

近 日 ，当 事 人 李 某 某 走 进
永清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得
知他是一名聋哑人后，立即开
启了立案绿色通道，用“纸笔”
回答、解释当事人提出的问题，
热情提供服务。李某某在立案
庭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选
出了自己纠纷适用的“两状”示
范文本。

起诉状示范文本以表格样
式 罗 列 要 素 ，诉 讼 要 素 齐 全 。
立案庭工作人员清晰明了地指
导填写，李某某很快就办理好
了立案手续。拿到受理案件通
知书，李某某脸上露出了开心

的笑容，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
一幕。

永清法院为提升“两状”示
范文本应用率，在立案窗口及
线上平台提供清晰操作指引，
由专人负责引导填写。同时，
该院联合县司法局，组织全县
律师召开座谈会，推动律师积
极使用“两状”示范文本。据统
计，今年以来，永清法院线下立
案起诉状应用率达到 100%。

“ 都 订 婚 了 ，他 们 又 要 退
婚，还起诉让退钱。不退，坚决
不退！”一起婚约财产纠纷的当
事 人 母 亲 态 度 强 硬 地 对 法 官
说。

在 刚 接 手 这 个 案 件 时 ，经
验丰富的法官就意识到这类婚
约财产案件比较复杂，经过电
话沟通后，更是感受到双方之
间气氛紧张到了剑拔弩张的地
步，一纸判决非但不能化解矛
盾，还可能加深积怨，以后执行
环节也是大问题，采用先行调
解、实现案结事了才是最好的
处理方式。

于 是 ，法 官 采 用 分 头 沟 通
的方式，进行了三次调解。第
一次，法官约见被告当事人，详
细了解基本情况；第二次，约见
原告当事人，了解原告诉求及
心理预期，并详细解释了法律
法规；第三次，再次约见被告当
事人进行释法明理，用通俗的
语言引用典型案例，讲解民法

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中对彩礼的认
定范围、返还原则等。

最 终 ，双 方 就 彩 礼 款 返 还
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当场履行，
并于事后给法官送来锦旗表达
谢意，还激动地说：“这个法官
真‘不赖’。”

先 行 调 解 能 以 低 成 本 、高
效 率 将 矛 盾 化 解 在 前 端 。 为
此，永清法院整合人民调解、总
对总调解、律师调解等多方力
量，构建起了全方位、多层次调
解体系，在调解过程中，综合运
用分开沟通、直接对话、共同协
商等多种调解技巧，促成当事
人达成和解，以真正实现既解

“事结”，又解“心结”。

一位愁容满面的当事人急
匆匆地走进永清法院立案庭。

“我要起诉，快两年了，他还拖
欠着我 5 个多月的工资呢！”当
事人张某情绪激动地说。

“别着急，您慢慢说。”永清
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连忙安抚
当事人情绪，并指导张某很快
完成立案。

当 日 ，张 某 的 案 件 被 分 到
调解速裁庭。法官考虑到这类
劳务合同纠纷关系到群众切身
利益，必须尽快妥善解决，于是
立即联系双方当事人了解基本
情况。

原来，2019 年至 2023 年，白

某雇用张某 从 事 勘 探 工 作 ，部
分 工 资 一 直 没 有 给 付 。 张 某
多次找到白某索要无果，双方
矛 盾 日 益 加 深 ，对 立 情 绪 明
显 。 法 官 耐 心 做 被 告 白 某 的
思想工作，指出拖欠工资的违
法性，要求其尽快支付工资。

在 法 官 的 不 懈 调 解 下 ，白
某态度有所缓和。法官果断抓
住这一时机，将双方当事人约
到一起，再次耐心细致地释法
明理，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协议，
白某当场给付工资款，张某提
出撤诉申请。

这 起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案 件 ，
从 立 案 到 撤 诉 ，仅 用 了 9 天 时
间。张某激动地对法官说：“没
想到案件这么快就解决了，我
还 以 为 得 花 上 几 个 月 的 时 间
呢。”

永 清 法 院 调 解 速 裁 团 队
树 牢“ 如 我 在 诉 ”意 识 ，高 效
办 理 案 件 ，实 现 了 简 案 快 审 、
繁 案 精 审 。 3 个 法 官 团 队 对
法 律 关 系 明 确 、标 的 较 小 、争
议 不 大 的 案 件 集 中 审 理 ，年
审 结 案 件 占 全 院 民 事 案 件
25%以上。

一 面 面 写 满 感 谢 的 锦 旗 、
一 个 个 饱 含 认 可 的 手 语“ 点
赞”、一声声发自肺腑的“没想
到这么快”，不仅是群众对永清
法院的真情反馈，更是司法为
民路上最动人的注脚。永清法
院 始 终 把“ 如 我 在 诉 ”刻 在 心
里、落在实处，在每一次耐心解
答、每一场用心调解、每一次高
效办案中，把司法的温度送到
群众身边。

把司法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永清法院为民服务二三事

□ 范聪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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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海港法院善意文明执行工作记事

□ 高歌 甄北江

聋哑当事人的
“无障碍”立案体验

婚约纠纷里法官
“解心结”的智慧

劳 务 纠 纷 画 上
“超预期”圆满句号

在烟火气中传递司法关怀


